輔仁大學105學年度單位服務成績暨差勤考核表

單位：                                                        主管評核表
	考核項目                      單位人員
	
	
	
	
	
	
	
	
	
	

	專業知識
	A.嫻熟專業知能並具豐富經驗有助提升團隊整體績效
B.學有專才並能強化個人工作績效
C.知能普通工作認真

D.尚待加強
E.本職專業知識差
F.知能極差
	
	
	
	
	
	
	
	
	
	

	工作態度
	A.積極負責績效優良
B.工作努力勤奮不懈
C.克盡本分

D.被動消極
E.遇事推諉卸責
F. 工作態度極差
	
	
	
	
	
	
	
	
	
	

	效率品質
	A.做事迅速確實品質優良且效率高
B.工作精確性與品質良好
C.工作方法正確有效

D.工作能力尚待加強
E.欠應變能力延誤進度
F.工作毫無效率
	
	
	
	
	
	
	
	
	
	

	團隊合作
	A.能發揮團隊合作創造績效
B.與同事合作良好
C.能完成本職業務但較難與他人合作
D.無法與他人合作
E.配合度差
F.無法於現職單位工作
	
	
	
	
	
	
	
	
	
	

	出勤狀況
	A.工作效能優且不計較
B.按時上下班認真工作
C.依規定請假但工作效能待加強
D.遲到早退
E.差假異常
F.溜班、曠職
	
	
	
	
	
	
	
	
	
	

	考評總分
	直屬主管
	
	
	
	
	
	
	
	
	
	

	
	一級主管
	
	
	
	
	
	
	
	
	
	

	評核建議
	直屬主管
	核列評分達『丙等以下(合計總分不滿60分)』者，請詳列說明事由

	
	一級主管
	核列評分達『丙等以下(合計總分不滿60分)』者，請詳列說明事由

	評分標準
	A(10分)
	B項分數可拆分為『B+(9分)；B(8分)；B-(7分)』
	C(6分)
	D(5分)
	E(4分)
	F(2分)

	計算說明
	請依上述評分標準加計後，再乘上2，即為職員個人總分

	等第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分數
	80分以上
	70分以上，不滿80分
	60分以上，不滿70分
	不滿60分


※考核相關注意事項
1、 上一級主管應注意事項：
1. 一級主管應召集單位內主管商議協調，審酌職員個人績效，擬定獎金分配額度。
2. 上一級主管如對受考人直屬主管評定受考人分數有不同意見時，應先充分溝通協商；必要時可交回該直屬主管重新評定。
2、 直屬主管應注意事項： 
1. 直屬主管審酌職員個人績效後，填寫直屬主管評分欄項分，如有重大優劣事實者應請受考人提供或主管附列證明文件。
2. 直屬主管依考核表所列之工作考核項目，依評分標準給予受考人核定A~F之項分，並依標準計分。
	總評
	直屬主管
（簽章）
	
	一級主管
（簽章）
	

	
	考審會
	
	副校長
(授權核定)
	
	校長核定
	


不敷使用，請單位自行增列                                                                                                                            第1頁，共2頁

